
关于下达永福县2025年秋季学期普通高中库区移民子女免学费补助资金的通知        

永福中学、永福县第二中学、县职业教育中心（综合高中班）：

根据《关于对就读普通高中的库区移民子女和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就读的普通高中学生实施免除学费的通知》(桂教电〔2010〕10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就读普通高中的库区移民子女和在原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就读的普通高中学生免学费补助资金的通知》（桂财教〔2024〕87号）等文件精神，现下达永福县2025年秋季学期普通高中库区移民子女免学费补助资金（详见附件），请按有关要求加强资金管理，确保资助政策落实到位。

附件：永福县2025年秋季学期普通高中库区移民子女免学费补助资金分配表

                             永福县教育局

                               2025年10月24日
PAGE  
- 1 -

